
立法會CB(1)673/2024(01)號文件  
 

 

《2023年土地 (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 )(修訂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 

因應2024年5月21日會議席上所作討論而須採取的  

跟進行動一覽表  
 

 

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以下資料：  
 

(a) 根據當局早前提供的書面回覆，即使在樓市下行的情況

下，少數份數擁有人 (“小業主 ”)獲得的強制售賣 (“強拍 ”)

收益不足以清還按揭貸款的機會相對較低。儘管如此，

有委員認為由於強拍會令小業主無法自主決定何時出

售物業，因此促請當局考慮推出支援措施，協助因強拍

而無力清還按揭貸款的自住業主所面對的財政困難；  

 

(b) 委 員 察 悉 《 土 地 (為 重 新 發 展 而 強 制 售 賣 )條 例 》

(第 545章 )附表 3訂明強拍售賣的地段需在 6年內完成重

建，發展商如有需要可向土地審裁處 (“審裁處 ”)就該時

限提出延期申請。委員認為在便利合併毗鄰地段作較大

規模發展及加快重建步伐的原則下，當局需相應修訂有

關期限及機制，為審裁處提供彈性就個別強拍申請下

建築期較長的大型項目訂定更長的重建期限，以省卻

發展商申請延期的程序；  

 

(c) 委員要求當局闡釋在就 “個別地段獨立發展的重新發展

價值 ”及 “多個地段的共同重新發展價值 ”擬備估值報告

時須採用的準則及考慮的因素；  

 

(d) 委員要求當局研究及考慮修正第 545章擬議新訂第

4(2C)(b)條 (《2023年土地 (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 )(修訂 )

條例草案》(“《條例草案》”)第 5條 )，以清楚闡述審裁處

可考慮哪些因素，才認為其能夠在 “猶如某相關地段不

再是該項申請的標的之情況下 ”裁定該項強拍申請，繼

而不受第 4(2)條不得作出售賣令的規定；  

 

(e) 委員認為當局就處理強拍申請擬議推出的新措施涉及

多種現實情況及《條例草案》多項條文，而《條例草案》

現時的草擬方式未必能讓使用者清楚明白相關規定及

原則，特別是在處理涉及多個地段的強拍售賣收益分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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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法時，需同時顧及個別地段獨立重新發展的價值和共

同重新發展的的價值而應用的多項條文 (包括第545章擬

議新訂附表1第1A部第1(b)條和第3部第2(a)條 (《條例草

案》第 9條 )及擬議新訂附表2第2(a)條 (《條例草案》第 10

條 ))。就此，委員建議當局在《條例草案》加入例子或圖

解；或在《條例草案》獲通過後發出輔助文件或實務指

示，務求更清晰闡述有關條文背後的立法原意；及  

 

(f) 第545章擬議新訂附表1第2部 (c)段 (《條例草案》第 9條 )

提述 “向上述地段的購買者繳付一筆款項 ”，委員指出有

關草擬方式與當局闡述條文的實際操作情況不相符，容

易造成混淆，請當局檢視及考慮作出修正。  
 

 

 

 

立法會秘書處  

議會事務部1暨公共申訴辦事處  

2024年5月28日  


